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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自行车（摩托车）集中充电设施
用电业务办理指南

尊敬的电力客户：

欢迎您到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办理用电业务！我公司为您提供供电营业厅、“网上

国网”APP 等业务办理渠道。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，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。

一、业务办理流程

二、业务办理说明
受理签约

您需提供以下申请资料：
1 用电主体身份证件（如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登记证书，以及有权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等）
2. 用电地址物权证件（如不动产权证、土地使用权证、建设规划许可证等；其中居民住宅小区内建设的

应提供土地类别（用途）包含“住宅”的物权证件（或住建部门认可的同等效力证明材料）；对于利用公
共区域建设或无法提供物权证件的，可使用政府部门允许建设的证明材料替代）

★如委托他人办理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。
★对于在居民住宅小区、商业综合体等由物业统一管理的区域建设集中充电设施的，需提供物业同意

建设集中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。对于无物业的居民住宅小区由地方政府明确的管理单位出具。
★经您授权从政府数据平台调取的证照，无需重复提供。已有客户资料或资质证件尚在有效期，无需再次提

供。申请资料不齐“容缺受理”的，请您在我们上门服务时提供所缺资料。
★我们将与您签订《低压供用电合同》及相关协议。

施工接电

1.按照国家规定，我公司为低压电动自行车（摩托车）集中充电设施新装增容提供“三零”服务，用
电设施总容量在 160 千瓦及以下的可采用低压接入，电能计量装置（含）至电源侧工程由我公司负责建设，
电能计量装置至负荷侧工程设备由您负责建设。

2.为了您的用电安全，请您自行购置、安装电表箱以后的漏电保护装置。
3.具备直接装表条件的，我们将在 5 个工作日内为您装表接电；涉及电力接入工程建设的，我们将在

15 个工作日内为您装表接电。
注意事项：

1.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、间接或变相指定客户受电工程的设计、施工和设备材料供应单位，保障
您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。

2.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电动自行车（摩托车）集中停放及充电场所应满足消防安全条件和管理要求。
3.如您在非供电企业直接供电区域建设电动自行车（摩托车）集中充电设施，您需与物业等管理方协

商供电方式，我公司不受理非供电企业直接供电区域的报装申请。
4.根据《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转发<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督

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调规〔2024〕731 号），居民住
宅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属于小区公用附属设施，其用电价格按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非居民用
户价格执行，从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。居民住宅小区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工商业电价。
居民住宅小区是指依法取得建设规划许可、在土地类别（用途）包含“住宅”的地块上建设的居住区。

在用电业务办理过程中，如果您需要了解业务办理进度，可以登录“网上国网”APP进行查询或咨询客户经理。
请您对我公司的服务进行监督，如有建议或意见，可以拨打95598服务热线或登录“网上国网”APP，我公司将竭诚为
您服务。若您的诉求未得到及时响应或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，您可以致电国家能源局12398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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